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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远市人民政府文件
清府〔2022〕3号

清远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我市人民防空管理

有关政策规定的通知

清远高新区管委会，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

各直属机构：

为加强我市人民防空建设与管理，规范我市防空地下室易地

建设费收费政策，切实减轻社会负担，促进实体经济发展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》《广东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

民防空法〉办法》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转发省人防办 省发展改革委 省财政厅 省自然资源厅 省住房城

乡建设厅关于规范城市新建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意见的通

知》（粤府办〔2020〕27 号）及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广东省财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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厅关于调整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收费标准的通知》（粤发改价格

〔2020〕435 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决定对人民防空

管理有关政策规定作出调整。现将相关内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明确城市新建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范围

城市（含县级市、县城，下同）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规划区

内城镇建设用地内的新建民用建筑（包括除工业生产厂房及其配

套设施以外的所有非生产性建筑，下同），应按规定修建防空地下

室。

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批准实施后，要做好与城区划定范围

的衔接，进一步细化明确本地区城市新建民用建筑需修建防空地

下室的范围。

二、调整人民防空工程配建标准

城市新建民用建筑按照以下标准修建防空地下室：

（一）新建 10 层（含）以上或者基础埋深３米（含）以上

的民用建筑，按照地面首层建筑面积修建６级（含）以上防空地

下室。

（二）新建除第（一）项规定和居民住宅以外的其他民用建

筑，地面总建筑面积在 2000 平方米以上的，按照地面总建筑面积

的２％—3％修建６级（含）以上防空地下室。

（三）开发区、工业园区、保税区和重要经济目标区除第（一）

项规定和居民住宅以外的新建民用建筑，按照一次性规划地面总

建筑面积的２％—3％集中修建６级（含）以上防空地下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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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，各县（市、区）适用第（二）（三）项规定的具体比例

为：清城区、清新区按照３％修建；英德市、连州市、佛冈县、

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、连南瑶族自治县、阳山县按照２％修建；

工业园区按照属地的标准修建。

（四）新建除第（一）项规定以外的人民防空重点城市的居

民住宅楼，按照地面总建筑面积的３％修建６Ｂ级防空地下室。

（五）人民防空重点城市危房翻新住宅项目，按照翻新住宅

地面总建筑面积的３％修建６Ｂ级防空地下室。

其中，县级市、县城危房翻新住宅项目和新建除第（一）项

规定以外的居民住宅楼，不需修建防空地下室。

新建防空地下室的抗力等级和战时用途由各市县人民政府

明确的主管部门按照有关要求确定。

任何单位和个人无权批准减免应建防空地下室建筑面积，或

者降低防空地下室防护标准。

三、严格审批城市新建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

城市新建民用建筑受地质、地形、施工等客观因素影响，不

能与地面建筑同步修建防空地下室，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建设

单位可以申请易地建设。

（一）采用桩基且桩基承台顶面埋置深度小于３米（或者不

定的地下室空间净高）的。

（二）按规定指标应建防空地下室的面积只占地面建筑首层

的局部，结构和基础处理困难，且经济很不合理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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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建在流砂、暗河、基岩埋深很浅等地段的项目，因地

质条件不适于修建的。

（四）因建设地段房屋或地下管道设施密集，防空地下室不

能施工或者难以采取措施保证施工安全的。

我市易地建设费收费标准按《清远市发展和改革局清远市财

政局关于调整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收费标准的通知》（清发改价

格〔2021〕3 号）执行。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严格按照《广东

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条例》管理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减免

易地建设费作为招商引资等的优惠条件。

四、调整人民防空工程易地建设费减免范围

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，可相应减免易地建设费：

（一）经济适用住房建设、共有产权住房建设、棚户区改造、

旧住宅区整治（以上范围需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件确认），予以免

收；

（二）公共租赁住房（含廉租住房），予以免收；

（三）所有中小学（含幼儿园）校舍建设项目，予以免收；

其它项目的新建学校教学楼，减半收取；

（四）公益性、非营利性养老和医疗机构建设，予以免收；

（五）农民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新建、翻建、统建的自用

住房，予以免收；

（六）军队离休退休干部安置的住房建设项目，予以免收；

（七）临时民用建筑和不增加面积的危房翻建改造商品住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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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，予以免收；

（八）因遭受水灾、火灾或其他不可抗拒的灾害造成损坏后

按原面积修复的民用建筑，予以免收；

（九）营利性养老和医疗机构建设，减半收取；

（十）为残疾人修建的生活服务设施，减半收取；

（十一）国务院及其价格主管部门、省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

项目。

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属政府非税收入，应全额上缴国库，
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减免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本通知于 2022 年 1 月 13 日印发，为便于规范性文件具体执

行机构和群众知晓，实施日期设置于发布之日起 30 日后施行，即

于 2022 年 2 月 13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年。我市在本通知印发前

施行的其他文件相关规定与本通知内容不一致的，以本通知内容

为准。本通知施行期间与新颁布法律、法规以及上级政策文件等

相抵触的内容，以新规定为准。

清远市人民政府

2022 年 1月 12 日

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市委有关部委办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纪委

监委，清远军分区，市法院、市检察院，市有关人民团体，中央、

省驻清有关单位。

清远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 年 1月 13日印发


